東海大學交換學生推薦甄試簡章-中國大陸
102學年度第1學期
	說明
	本校為推動與大陸合作學校之學術交流計畫，鼓勵學生赴大陸研修學習，以培養國際化人才為目標。

	交換學校
	北京大學

	交換期間
	102學年度第1學期（一學期）

	名    額
	請資工系推薦1名優秀學生 

	申請資格
	(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，出國交換前在本校修業至少滿一年。
(勞作成績上下學期平均需逹70分以上
(交換期間需具本校學籍

	費    用
	(交換期間需繳交本校學雜費，免繳姐妹校學雜費。
(交換生需自行負擔姐妹校住宿費（水、電、網路使用費另計）、生活費、保險費、往返機票費、簽證費及其它個人花費。

	報名日期
	即日起至102年4月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7時止

	申請文件
	1. 報名表
2. 歷年學業成績單(內含勞作教育成績；研究生需視大學部勞作成績或操行成績)

3. 上學年度全班成績排名
4. 擬申請學校的具體研修計畫 (以中文撰寫，每篇至少500字)

5. 系所主任或任課教師推薦函乙份(依本處提供表格填寫)

6. 可附參加國際教育交流相關活動及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優良表現之相關紀錄

	報 名 費
	每人新台幣500元整 
(101學年度開始, 曾申請本處主辦之活動2次以上, 且可提出繳交報名費之收據者, 第3次起免繳報名費)

	報名及繳費
地點
	請先至國際處網頁做線上報名，再繳交紙本申請文件2份 (一份正本, 1份影本)
洽詢電話： 04-23590121~28503  張靜華小姐 

	面試日期
	暫定於102年4月9-12日之間擇日舉行，公告於本處網頁http://oiep.thu.edu.tw/main.php

	面試地點
	國際教育合作處 會議室

	評審標準
	1. 歷年學業成績、勞作教育成績、參與相關活動表現
2. 面試成績

	注意事項
	1. 獲本校推薦之交換學生，由姐妹校保留審查交換生入學之最後決定權。
2. 一經推薦，學生不得要求更換學校及交換期間。
3. 獲本校推薦予姐妹校之交換生，如未獲姐妹校接受者，即取消交換生資格。
4. 學生於姐妹校交換修習之課程，依學生所屬系所規定認定辦理。

	放榜、報到相關規定
	1. 錄取正取及備取名單公告，於102年4月12日（五）(暫定)，於國際教育合作處公佈欄及網站公佈。
2. 錄取同學需於102年4月22日（一）下午5時前(暫定)，親至本處繳交(1)「錄取資格確認書」(2)「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」 (3)學習保證金新台幣10,000元(4)健康聲明書，以確定錄取資格。
3. 放棄錄取資格，請於102年4月19日（五）中午12時前繳交「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」。逾期未繳交上述四項資料者，亦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名額將由候補同學遞補之。
4. 「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」繳交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。
5. 獲甄選錄取的同學，僅代表獲得本校推薦資格，並不代表獲得姐妹校錄取。所有錄取同學皆須再經姐妹校審核，如未獲姐妹校接受，交換生資格即取消，不得要求改分發他校。
6. 錄取資格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後至下一學期入學或申請保留。若無法按時至該校就讀，錄取資格隨即取消，無法保留。
7. 本處有權依各校要求及其特殊狀況，進行錄取者之學校重新分發作業。
8. 東海學生至姐妹校研修期間，不得任意更改交換學校及交換期限。
9. 獲選學生必須參加行前培訓課，缺席者即取消推薦資格。並配合做服務學習及經驗分享。 

	繳交報告
	於研修課程結束返國後，於103年3月31日前，依本處的報告格式以中文撰寫繳交「姐妹校研修學習心得報告」3000字以上，並附生活照片(JPG檔)的方式。以電子檔傳送至國際處e-mail:oiep@thu.edu.tw。並請預設「讀取回條」。

	應盡義務
	交換生返國後，需在本處所舉辦之交換研習經驗分享說明會分享自己交換心得；並依本處規定，擔任服務志工。未善盡義務者將視情況作為日後參與本處主辦之國際活動評選依據。

	取消退費
	1. 不可退費事項：獲推薦之學生於繳交學習保證金後，若行前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，或無法全程完成交換計畫者，本訂金不予退還。並將留下記錄作為爾後申請相關活動的參考。
2. 可退費事項：
(1) 學習保證金：因不可抗力因素，例如天災、SARS等不克成行者，及不被姐妹校接受入學者，予以返還保證金。
(2) 本學習保證金將於學生履行參加行前培訓課等義務，完成研修學習計畫返國後如期繳交學習報告及學習問卷等，再行退還。
3. 扣款事項： 

逾期繳交報告：若未於研修課程結束返國後103年3月31日前，繳交「姐妹校研修學習心得報告」者，每逾期一週(7天)扣學習保證金新台幣1,000元，逾期一個月以上則恕不退還學習保証金。


東海大學 國際教育合作處 啟
102年3月19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